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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一、 會議時間及地點 

今(2017)年APEC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SOM3)之各項會

議於 8 月下旬在越南胡志明市舉行，我方由本會綜合規劃處

張處長惠娟及本會(綜合規劃處、社會發展處、法制協調中心)、

公平交易委員會及經濟部商業司等單位同仁出席經濟委員會

(Economic Committee, EC)第二次會議(EC2)暨相關研討會，

包括良好法規實務、法規影響評估之推廣交通燈號模型、探

求 APEC/OECD 未來良好法規實務合作方案、簡化商業登記

與公司組建等研討會，另參加資深官員對話－區域貿易協定/

自由貿易協定與促進經濟、金融與社會包容等 2場 SOM3 相

關會議。 

二、 會議目的 

今年經濟委員會第 2 次會議(EC2)主要議程包括：現階

段 EC結構改革優先領域之進展盤點與未來工作計畫，涵括：

競爭政策、公部門治理、經商便利度、強化經濟與法制基礎

架構、法制革新、良好法規實務、公司治理與法制等領域，

以及 2017 年 APEC 經濟政策報告與籌備 2018 年 APEC 結構

改革資深官員會議等。 

三、 我方參與及會議重要結論 

(一) EC2 暨相關會議議題包括：「APEC 結構改革更新議程

(Renewed APEC Agenda for Structural Reform, RAASR) 

2016-2020」之進展、「2017 年 APEC經濟政策報告(APEC 

Economic Policy Report, 2017 AEPR)─結構改革與人力資

本發展」撰擬初稿、APEC區域經濟趨勢分析、數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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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OECD 競爭評估架構背景報告」、微中小企業 B2B

線上爭端解決(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工作計畫」、

公部門治理(Public Sector Governance, PSG)2018 年新提案，

以及「促進經濟證據之運用以增進競爭政策及市場運作成

效」與「內化 OECD國營事業治理準則」2場政策討論會；

另本次尚有第 10 屆良好法規實務、法規影響評估之推廣

交通燈號模型、簡化商業公司登記、APEC與 OECD 良好

法規實務合作等研討會，我方相關業務單位皆派員與會。 

(二) APEC 結構改革更新議程 (Renewed APEC Agenda for 

Structural Reform, RAASR)：結構改革高階官員會議

(High-Level Structural Reform Officials Meeting, HLSROM)

預計於 2018 年 8 月 EC2 期間於巴布亞紐幾內亞莫士比港

召開，該會議將採認 RAASR 期中成果盤點報告。有關

RAASR 期中成果盤點模板及工作時程草案，已由 PSU 送

交各會員體審視，目前規劃各會員體於 2018 年 3 月提交

RAASR 個別行動計畫(Individual Action Plan, IAP)的進

展。 

(三) 2017 年 APEC 經濟政策報告(2017 AEPR)：今年 AEPR主

題為結構改革與人力資本發展，撰擬核心小組(Core Team)

由加拿大主導，報告初稿已於 8月送各會員體提供評論意

見。我方國發會張處長惠娟發言表示感謝加拿大領導的

2017 AEPR 撰擬核心小組，2017 AEPR 指出 9 點政策建議

可做為區域內人力資本發展的重要指引，並表示我方為第

一個提交個別經濟體報告(IER)的會員體，很樂意提供經驗

並向其他會員體學習，特別是提升教育與技能、在技職訓

練與技能發展上納入私部門的角色、發展適當的技能認證

機制，以及透過跨境訓練交流、勞工移動與法規調和以促

進人與人連結性等領域。 

(四) 競爭政策：越南及 OECD報告其合作之「APEC-OECD 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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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評估架構背景報告」(草案)。我方與會代表發言表達對

APEC-OECD 競爭評估架構之支持，並簡述我方目前係藉

由競爭倡議與適時針對其他產業主管機關現行、正在草擬

或研修之法案提供意見，促使該等管制者將競爭因素納入

考量。我方盼藉由 APEC-OECD 競爭評估架構之推動，帶

動會員體內各行政單位對競爭評估之瞭解及重視。本架構

草案將提交資深官員採認。 

(五) 微中小型企業(MSMEs) B2B 線上爭端解決架構(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工作計畫：SELI在今年 EC1 通過

之微中小型企業(MSMEs) B2B 線上爭端解決架構(ODR)

工作計畫，本次 EC2 該計畫在進行政策討論後，決議將運

用最新科技(如區塊鏈)以促進爭端解決及落實電子化契約

管理，簽訂智慧契約(smart contract)，不僅解決已發生的爭

端，甚至可預防爭端的事件發生。香港新提案將自費於明

年 2 月 EC1 會議期間舉行為期 2天的研討會。我方與會代

表於會中提及區塊鏈(block-chain)現行國際間相關法制及

技術實務恐有競合疑慮，美國表示日後將針對技術應用問

題做進一步之討論。 

(六) 公部門治理：泰國及俄羅斯分別提案於 2018 年 EC1 辦理

開放政府 (open government)與公共 E 化服務 (Public 

E-Service)政策討論，並獲各會員體支持採認，目前泰國已

規劃邀請菲律賓及我方經驗分享，俄羅斯提及我方於 2013

年及 2015 年有分享公共 E 化服務的經驗，希望能將議題

進一步拓展。我方與會代表表示，將樂意配合泰國與俄羅

斯規劃，在下次會議分享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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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經過 

 EC2(會議議程如附件一)暨相關會議 

一、 APEC結構改革更新議程(RAASR 2016-2020)  

(一) 結構改革高階官員會議(HLSROM)預計於 2018 年 8 月 EC2

期間於巴布亞紐幾內亞莫士比港召開，該會議將進行

RAASR 期中成果盤點報告等工作。 

(二) 為準備 RAASR 期中成果盤點工作，APEC 政策支援小組

(PSU)於本年 7月提出RAASR 期中成果盤點模版初稿(附件

二)，擬請各會員體依 IAP 之優先領域，填列質化與量化成

果評估及未來執行計畫，並規劃工作時程(附件三)如下，各

會員體並無修正意見。 

1. 2017 年 9 月：EC2 會後休會期間通過期中成果盤點模版。 

2. 2018 年 3月：各會員體依模版提交 RAASR IAP 的進展。 

3. 2018 年 6 月：PSU 彙撰完成 RAASR 期中成果盤點報告，

並將初稿提供各會員體檢視。  

4. 2018 年 8月：EC 審閱 RAASR 期中成果盤點報告，並同意

提交結構改革高階官員會議採認。  

5. 2018 年 8 月：結構改革高階官員會議採認 RAASR 期中盤

點報告。 

(三) EC 主席 Mr. Rory McLeod 提出 2018 年 HLSROM可能預期

成果文件(附件四)供各會員體參考，要點如下： 

1. 建議可將 EC於 2017年第 1次資深官員會議(SOM1)提交之

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下之 RAASR 執行情形報告(附

件五)更新擴充，做為結構改革高階官員評估 RAASR 期中

成果的參考資料，俾就RAASR整體的進展提出質化建議，

同時也可提供 EC 2018 到 2020年工作進展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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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 APEC 政策支援小組(PSU)於 2016 年所發展用以評估

RAASR 進展的量化指標，對 RAASR 整體的進展提出量化

的建議。 

3. 各會員體可在 HLSROM 報告目前尚未完成或進度落後的

計畫，由其他會員體或專家學者提供執行上的專業建議。 

4. HLSROM 可就 2018 年 AEPR 草案，或是先前 AEPR 的執

行情形提出意見。 

5. 各會員體可利用此次機會進行第 2 期 EoDB 行動計畫初步

盤點，並討論是否要延長此計畫。 

二、 APEC經濟政策報告 (APEC Economic Policy Report, 

AEPR) 

(一) 2017 AEPR 草案 

1. 2017 年 APEC 經濟政策報告(2017 AEPR)：今年 AEPR 主

題為結構改革與人力資本發展，由加拿大主導之撰擬核心

小組(Core Team)，尚包括越南、秘魯、印尼、紐西蘭及澳

洲，並由印尼與越南提供個案研究，我方為第一個繳交本

年AEPR個別經濟體報告(Individual Economy Report, IER)

的會員體，獲今年主導 AEPR撰擬小組之加拿大讚揚我方

報告精實豐富，並提供其他 APEC會員體作為撰擬參考範

例。 

2. 2017 AEPR 撰擬小組邀請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代理總裁Dr. Anne Krueger與會，

就 2017 AEPR 提供評論意見，K教授表示，受過良好訓練

的勞工對經濟成長扮演重要角色，透過人力資本發展的結

構改革，可促使包容性成長的實現。基礎教育是人力資本

發展的基石，其後中等教育或技職教育及訓練(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VET)，每個階段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8%B4%A7%E5%B8%81%E5%9F%BA%E9%87%91%E7%BB%84%E7%B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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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負培養不同技能工作者的任務，政府須就不同階段分別

擬訂因應策略。目前 APEC各會員體中，即便在發展較進

步的國家，在這方面的研究及政策因應仍有不足，從教育

資源的分配來看，明顯較偏重學術教育而相對忽略技職教

育，此將導致就業市場不平衡的情況。另 K教授以波多黎

各訂定過高最低薪資反而降低雇主僱用員工意願，導致該

地失業率攀升為例，說明政府實施社會保障 (Social 

Protection)措施時，應先確保各項規定不會損及人力資本

的發展，再尋求有效務實的執行方式；另因應社會、科技、

貿易型態的轉變，工作者所具備的技能將滾動變化，政府

應更加注重在職訓練(on-the-job training)及技能認證的重

要性。 

3. APEC 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 (HRDWG)總主席 (Lead 

Shepherd) Dr. Dong Sun Park 受邀與會，P教授提到 APEC

教育策略(APEC Education Strategy)業於 2016年教育部長

會議採認，另 HRDWG刻規劃勞動力移動等相關倡議及行

動方案，2017 AEPR 可做為發展相關倡議重要的指引，提

供思考的方向，建議 HRDWG可與 EC 合辦會議來探討雙

方共同關心的議題。 

4. 日本、紐西蘭、秘魯、印尼、巴布亞紐幾內亞、菲律賓及

泰國皆發言感謝 2017 AEPR 核心撰擬小組，秘魯表示其國

內就業市場與勞工具備技能也有落差情形，正致力改善；

泰國則表示該國正面臨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肯定本報告可做為其確認國內人力資本結構改革進

度的檢核表；菲律賓建議就勞工健康、保險等議題進一步

探討。 

5. 美國發言表示，特別感謝 2017 AEPR 點出提升婦女勞動參

與、勞動市場政策檢視這兩項重點，另就勞工權益與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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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一節，提及勞動市場不平衡情形，希望 PSU 補充可

信的資料來源與正確的研究方法，避免帶有政治色彩的判

讀。 

6. 我方國發會張處長惠娟發言表示感謝加拿大領導的 2017 

AEPR撰擬核心小組，2017 AEPR 指出 9 點政策建議可做

為區域內人力資本發展的重要指引。另呼應美國提出的婦

女勞動參與在人力資本發展的重要性，並表示我方將就提

升婦女勞動參與持續努力。我方為第一個提交 IER 的會員

體，很樂意提供經驗並向其他會員體學習，特別是提升教

育與技能、在技職訓練與技能發展上納入私部門的角色、

發展適當的技能認證機制，以及透過跨境訓練交流、勞工

移動與法規調和以促進人與人連結性等領域。 

(二) 加拿大就 2017 AEPR 的發布、利用及其建議事項(附件六)

之後續追蹤方式，提出一份未來工作事項(Forward Agenda；

如附件七)，EC 主席將併同 2017 AEPR 提報總結資深官員會

議(CSOM)。 

(三) 2018 AEPR 主題及撰擬規劃 

1. 2018 年 AEPR 主題已訂為結構改革與基礎建設，紐西蘭

表達願意領導撰擬小組，另澳洲、中國大陸、墨西哥、巴

布亞紐幾內亞、越南、菲律賓及泰國亦表達參與意願；

OECD的 Ms. Donna-Jean Nicholson 表示 OECD有許多此

領域的專家，屆時願意支持 2018 AEPR 的撰寫。 

2. 因應 2018 年 AEPR 主題，越南提出 EC 與財政資深官員

會議(Senior Financial Officials’ Meeting, SFOM)合作行動

計畫，EC 及 SFOM將共同合作完成 AEPR撰擬，並尋求

其它可能的合作機會。 

三、 APEC 區 域 經 濟 趨 勢 分 析 (APEC Economic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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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本場次由 EC主席主持，邀請APEC政策支援小組(PSU)

主任 Dr. Denis Hew 及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秘書長

Dr. Eduardo Pedrosa 就區域經濟趨勢進行分析報告。 

(一)PSU主任 Dr. Denis Hew 報告要點如下： 

1.對區域經濟展望審慎樂觀：隨著世界經濟的穩固復甦，

APEC區域經濟持續成長，其中，家計單位消費與出口是

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同時，工業生產亦持續強勁，反映

經濟成長動力持續，可望支持 APEC經濟未來復甦趨勢，

2017與 2018年APEC區域經濟成長率預估皆可達 3.8%，

略高於世界經濟成長率 3.4%至 3.6% (IMF 與世界銀行預

估)。 

2. APEC 會員體持續鼓勵貿易與投資活動的進行：貿易促進

的措施增加，投資友善的措施亦較限制性措施明顯為多，

惟投資限制措施似有增加趨勢。 

3.全球化的機會與挑戰：全球化可促進經濟成長、降低貧窮

與改善生活條件，惟全球化亦導致經濟成長缺乏包容性、

中低階技術勞工失業等負面衝擊，政府在短期可推動所得

支持與失業保險等措施；長期可進行勞工的再訓練與就業

輔導等，並推動結構改革與進行區域合作等。 

(二)PECC於 2016年 8月至 9月對其會員體之公私部門決策者進

行調查，報告要點如下： 

1.未來 2 至 3 年成長風險，依序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轉弱、

世界貿易持續減緩、結構改革未能落實。其中，認為保護

主義是成長風險所占比率自 2014年以來呈現增加趨勢。 

2.需要進行結構改革的領域，依序為創新與企業精神、教育

與勞工、基礎建設等；新經濟與服務將驅動未來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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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領域依序為數位貿易與網路經濟、資通訊、教育等。

而服務業不論在先進國家或在新興經濟體皆扮演驅動成

長的重要動力來源，管制則是服務貿易的主要障礙。 

3.以投資做為經濟成長動力而言，比較金融危機以來 2007

年至 2017年投資占 GDP比率的變動，20個經濟體中，僅

7 個經濟體增加，其他如越南、我國、澳洲、美國等國皆

下降。 

四、 數位經濟 

澳洲邀請 AlphaBeta 顧問公司與會報告其對於「數位國

家─促進投資與成長的政策槓桿」的研究，本份研究指出，

從企業家觀點來看，對於成為數位國家1
(Digital Nation)最重

要的政策工具，依序為「數位人才」、「科技投資環境」、「稅

制」、「法制系統」、「研究與商業的合作」、「總體經濟穩定度」

及「內需」，另本研究就融資、數位產品、人力資本、數位社

群等 4個面向來分項衡量亞洲 11個國家成為數位國家的潛力，

我國總排名為第 6，在數位產品與融資領域排名較佳，在人

力資本項目，特別是吸引及延攬國際人才方面，仍須加強因

應。 

五、 現階段EC結構改革優先議題領域之工作計畫辦理情形 

(一)競爭政策 

1.現任 CPLG 主席─秘魯競爭法主管機關 INDECOPI Mr. 

Jesus Espinoza 報告 2017年 CPLG 目前工作進度，提及巴

布亞紐幾內亞「結合管制制度之資訊分享研討會」、秘魯

「和解協商作為打擊卡特爾有效工具之研討會」、越南「促

                                                 
1註:「數位國家(Digital Nation)」在該研究中的定義為主動驅動數位經濟的國家，如數位國家將因應電子

商務、自動化等新興轉變，適時發展勞動力升級及再訓練的計畫，或積極吸引、延攬數位相關的跨國企

業，以及支持新創公司、並勇於嘗試鼓勵企業創新的實驗性新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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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經濟證據之運用以增進競爭政策及市場運作成效研討

會」及菲律賓「國際定期海運競爭政策應用」等提案計畫，

其中越南「促進經濟證據之運用以增進競爭政策及市場運

作成效研討會」及巴布亞紐幾內亞「結合管制制度之資訊

分享研討會」已申請到 APEC補助，另 2項提案計畫則仍

在審查程序中。E主席鼓勵 CPLG成員積極參與前開計畫

之相關活動。 

2.越南及 OECD 報告其合作之「APEC-OECD競爭評估架構

背景報告(草案)」。我方與會代表(公平會)發言表達對

APEC-OECD 競爭評估架構之支持，並簡述我方目前係藉

由競爭倡議與適時針對其他產業主管機關現行、正在草擬

或研修之法案提供意見，促使該等管制者將競爭因素納入

考量。我方盼藉由 APEC-OECD 競爭評估架構之推動，帶

動會員體內各行政單位對競爭評估之瞭解及重視。 

(二)公司法制與治理(CLG) 

CLG主席之友協調人越南於本次 EC2 會議辦理「內化

OECD 國營事業治理準則」(Internalizing OECD Guidelin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SOEs)政策討論會(會議紀要詳本報告

第 19-20頁)。另越南於主席之友會議討論時，探詢其他會員

體接任 CLG 主席之友協調人職位之意願，惟目前尚無會員

體表達意願。 

(三)公部門治理(PSG) 

  泰國與俄羅斯分別提議將「開放政府」 (Open 

Government)及公共 E 化服務(Public E-Service)，列為 2018

年 EC1 政策討論會議題。提案要點及我方參與情形如下： 

1.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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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劃在 2018年 EC1 辦理 2小時政策討論會，以開放政

府為主題，包括政府服務流程及審查等各式文件及資

料，能夠讓民眾使用，並希望鼓勵擴大開放政府以提

升公共政策透明度、課責及公共參與，增進與民眾的

互信及包容等。 

(2)泰國規劃由公部門治理主席之友協調人 Dr. Pattama 

Teanravisitsagool 引言，並邀請 3-4 個會員體分享好的

作法或成功案例，以及 2位專家(如請 OECD專家)介紹

開放政府的原則及核心價值，最後進行綜合座談，並

由協調人 Dr. Pattama Teanravisitsagool 與 EC 新任主席

Mr. Robert Logie 總結，目前泰國已規劃邀請菲律賓及

我方參與經驗分享。 

2. 俄羅斯 

(1) 規劃在 2018 年 EC1 辦理政策討論會，以開放政府公共

E 化服務(Public E-Service)為主題，將討論重點放在 E

化服務政策發展及推廣，也將邀請相關國際組織專家、

各會員體政府代表及專家學者進行經驗分享、交流，

同時提及我方於 2013 年與 2015 年有分享公共 E 化服

務的經驗，希望能就議題進一步拓展。 

3. 我方參與情形 

(1)我方與公部門治理主席之友協調人—泰國經濟及社會

發展委員會副秘書長 Dr. Pattama Teanravisitsagool、俄

羅斯經濟部代表 Mr. Dimitriy Izymov 就我方推動開放

政府、透過服務流程改造及評獎機制，帶動各機關導

入資通訊科技改善服務等作為，進行經驗交流。另與

愛沙尼亞資訊交換中心主任 Mr. Ingmar Vali 分享開放

政府的作法，愛沙尼亞已可運用個人身分證(ID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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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各項公共服務，包括駕照及醫療等，我方也

分享健保 IC 卡之運用及雲端藥歷之做法。 

(2)由於泰國特別推崇及肯定我方對於推動開放政府及資

訊公開(Open Data)的成就，我方代表國發會張副處長

富林表示，我方在推動電子化政府及開放政府獲致諸

多成果，更獲得全球開放資料排名指標 (Global Open 

Data Index)國際評比排名第一，將樂意支持與配合泰國

規劃，在下次會議分享相關經驗。另印尼代表表示對

於中央或地方政府進行開放政府的作法感到興趣，美

國代表也提到愛沙尼亞的作法充分展現政府部門的合

作，特別是單一窗口(Single Window)是值得討論的議

題。 

(3)我方國發會張處長惠娟表示，開放政府強調政策透明及

公共參與，是當前我方政府的基本理念，我方將樂意

配合會議決議及規劃，分享相關經驗。 

 (四)經商便利度(EoDB) 

1.第二期 EoDB 計畫將於 2018 年屆期，主導會員體美國表

示現階段除持續落實有關簡化公司登記、獲得信貸及執行

契約的研究報告，並舉行相關能力建構的會議之外，日後

如有發展第三期計畫，或是增加其他研究項目之想法，歡

迎可隨時向美方提出。 

2.墨西哥表示該國已持續針對中小企業簡化公司登記流程，

有關如何運用電子簽章的問題，未來希望能與美國再進一

步合作。 

3.美國國務院律師顧問 Mr. Mike Dennis 針對 8 月 24 日簡化

商業登記及公司組建研討會進行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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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出利用國際最佳實務簡化商業登記及公司改革係幫

助微中小企業(MSMEs)進入正式部門的重要關鍵之一，

基此，APEC 經濟委員會(EC)於法律制度上需要持續的

進步。另外，簡化商業登記的有效運用亦可促進婦女

參與正式部門。EC 應該積極與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

(UNCTAD)合作，包括更深入參與 UNCTAD於 2014 年

提出之國際商業登記 (Global Enterprise Registration, 

GER. co)的倡議等。 

(2)建議 EC 應於 2017 年 EC2 時將簡化商業登記及公司組

建草案研擬完成，並於 2018 年 SOM1時完成診斷分析

報告、對會員體進行能力建構、針對此主題之細項舉

辦研討會、於 APEC 會員體係內推廣聯合國國際貿易

法委員會(UNCITRAL)及美洲國家組織(OAS)工具，以

調和企業之開辦。 

 (五)法制革新(Regulatory Reform)及良好法規實務(GRPs) 

1.法制革新主席之友協調人墨西哥表示將持續朝推動良好

法規實務(Good Regulatory Practice)之有效運用、持續推

動國際法規調和(IRC)、將 GRP 運用於服務業領域、促進

微中小企業(MSMEs)之參與、減輕並簡化商業法規、企

業、自由競爭及國際貿易之法規成本、積極就法制革新

(RR)進行研究、利用 RR 推動經濟再成長及加強運用資訊

科技(IT)以強化透明度等 8 大目標努力，以支持結構改革

在服務業、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和結構改革工具

等領域之進展及達成結構改革更新議程(RAASR)支柱等

目標。 

2.墨西哥於 EC2會前以問卷方式請各會員體提出說明，惟

僅 11 個會員體回復，美國建議日後可參考 APEC-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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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表(Checklist)進一步深化問卷內容，後續請各會員體

擇 1-2 個面向進行深度說明較為妥適。 

3.APEC 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 SCSC)主席說明本屆 GRP研

討會的概況，強調現正是將 GRP 具體運用的時機，應將

GRP 由討論階段轉向實用階段，此外，應重視法規調和

以降低交易成本，另外，透明度及公眾諮詢在制定高質

量的法規及標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4.紐西蘭商業、創新及就業部之貿易及法規合作小組總顧

問 Ms. Julie Nind 報告 8 月 23 日開創 APEC-OECD 未來

於 GRP 之新合作項目研討會結論，並鼓勵各會員體運用

APEC-OECD 檢核表，另外，RR 主席之友於明年 EC 前

將朝會議中建議之若干方向努力。 

5.紐西蘭在良好法規實務的議題以推動國際法規合作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IRC)為主，但因會員

體間針對 IRC 樣態未達成共識，故本次會議並未將

APEC-OECD 檢核表進行實質的更新，本議題未來可能

併入法制革新(RR)處理，我方(國發會法協中心)私下與紐

西蘭相關負責人交流時，感謝紐西蘭過去在推廣 IRC 的

努力，期待並支持渠後續提出相關計畫。 

6.印尼在本年 EC1提出的GRP建構單一法規網站概念文件

(concept note)已獲通過，本次 EC2 墨西哥提出建立改善

法規之線上能力建構計畫將持續審議，於 EC2 會後休會

期間確定是否通過。 

 (六)強化經濟與法制基礎架構(SELI)  

  香港目前擔任 SELI主席之友協調人，並在 2017 年 2

月 EC1 提出「微中小企業(MSMEs) B2B 線上爭端解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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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ODR)工作計畫」，計有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大陸、

印尼、日本、墨西哥、紐西蘭、巴紐、秘魯、菲律賓、俄

羅斯、美國及我方等 14個會員體擔任 co-sponsor，本次在

EC2 的工作計畫執行重點如下： 

1.發表線上爭端解決機制(ODR)之問卷調查結果: 

(1)香港律政司資深政府律師(Senior Government Counsel)

馮奔奔(Ms. Michelle Fung)說明今(2017)年 4月請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會員填寫之線上爭端解決機制問卷調查結果，

該問卷係以蒐集業界對ODR的初步了解為目的進行提

問，以從 5個會員體中收到之 20份回覆為樣本進行結

果分析，調查結果顯示多數企業都支持將 ODR 運用於

小額的爭端解決，並認為對 ODR 的了解不足是使用上

的一大障礙，基此，未來應加強對相關利害關係人的

知識教育來促進 ODR 的普及。 

(2)調查結果亦顯示，相較於 ODR，多數填答者認為發展

爭端解決的先行機制更為重要，故未來應拓廣 ODR 的

領域，積極運用現代科技來防止爭端的發生。 

2.工作計畫討論會議 

(1)日本立教大學 Dr. Yoshihisa Hayakawa 指出跨境電子商

務因語言及法規而存在障礙，並分享日本仿效歐盟

ECC-Net 排除語言障礙，發展 CCJ-Net之經驗，降低跨

境電子商務中因語言造成之交易成本，此外，亦提及

聯合國線上仲裁規則(UN Arbitration Rules)為排除法規

障礙所面臨之挑戰。 

(2)香港律政司聯合爭端解決辦公室委員 Ms. Ada Chen 以

浙江杭州ODR法庭為例，說明中國大陸的ODR機制、

運作程序及成果，並說明歐盟經驗簡介使用程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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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跨境爭端解決需要仰賴規範的制定，並利用 RIA 架

構，需要對 ODR 進行明確的認定，並簡要說明 ODR

的優缺點。 

(3)紐西蘭商業、創新及就業部之貿易及法規合作小組總顧

問 Ms. Julie Nind 分析 ODR 的優缺點，認為跨境爭端

解決需要仰賴規範的制定並善用 RIA 架構，此外，亦

需要對 ODR 進行明確的定義。 

(4)加拿大蒙特婁大學Dr. Nicholas Vermeys指出ODR實為

一替代的爭端解決機制，分享該校 Cyberjustice 

Laboratory由 1995 年至今研究 ODR 之計畫及成果，並

提出 ODR 應注意科技中立性(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的概念。Mr. Michael Dennis 從中小企業的觀點出發，

說明 ODR 對中小企業的重要性，並強調成立 ODR 平

台的重要性。 

(5)香港提出「將現代科技利用於爭端解決及電子合約管理

(特別針對線上爭端解決機制)研討會」之概念文件。 

(6)結論：將運用區塊鏈等最新科技促進爭端解決及落實電

子化契約管理，簽訂智慧契約(smart contract)，不僅解

決已發生的爭端，甚至可預防爭端的事件發生。 

(7)後續工作重點：香港新提案將自費於明(2018)年 EC1 期

間舉辦為期 2 天的研討會，該研討會旨在提升會員體

對於將現代科技運用於 ODR 的認知，並討論利用區塊

鏈、智慧化契約等方式降低爭端，此外，亦將針對「智

慧契約」進行會員體之能力建構。美國及加拿大於會

中表達意願擔任此概念文件之共同提案人。 

六、 政策討論(Policy Discussions) 

(一) 討論議題：促進經濟證據之運用以增進競爭政策及市場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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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1. OECD競爭委員會主席 Mr. Frédéric Jenny以「運用經濟證

據支持競爭政策」為題，進行本政策討論之背景說明，闡

述維持市場競爭之益處與影響，以及競爭法執法範疇，進

而說明經濟學在競爭法執法上之應用模式，並比較競爭法

採行當然違法及合理原則之差異以及與經濟分析之關係。

另分別介紹限制競爭協議、獨占或優勢地位濫用以及與結

合相關之經濟分析議題。 

2.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Mr. Richard York 報告「結

合之經濟證據」，藉由說明澳洲競爭及消費者法針對顯著

減損市場競爭之事業結合的規範，導引出界定市場及衡量

市場力之必要性，並以 Asahi 旗下飲料產品與其他飲品之

競爭關係為例，說明市場界定之方法與原則。 

3.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 

Mr. Yasunori Tabei報告「日本經濟分析於競爭政策之運用」，

介紹 JFTC 從事經濟分析之單位包含：結合審查單位之經

濟分析課、經濟分析小組(Economic Analysis Team, EAT)

及競爭政策研究中心(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 

CPRC)，並說明成立 CPRC 之背景、目的、成員及業務。

另針對 CPRC 今(2017)年成立「數據及競爭政策研究團隊」

所公布報告內容，說明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進行市

場界定使用之經濟分析方法、研究結論並介紹相關案例。 

4. 越南中央經濟管理研究院(Centr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 

Management, CIEM) Mr. Phan Duc Hieu 報告「運用經濟證

據支持競爭政策─越南之觀點與經驗」。說明越南競爭法

立法之背景，以及 CIEM對於改善越南競爭法及政策所推

動之相關工作，惟因越南競爭法主管機關體制上與技術面

https://www.accc.gov.au/
https://www.accc.gov.au/
http://www.jftc.go.jp/en/
http://www.ciem.org.vn/en/home.aspx
http://www.ciem.org.vn/en/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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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要在現行競爭法下落實經濟分析於個案上尚有難

處。目前越南競爭法正在進行修法工作，修法草案雖有增

加關於證據之規範，但對於經濟證據之採行仍相當模糊，

盼未來能藉由 APEC會員體間之合作與經驗分享，建構相

關能力。 

(二) 討論議題：內化 OECD國營事業治理準則  

1. 世界銀行集團之國際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越南分部 Ms. Nguyen Nguyet Anh 首先

提及國營事業在亞洲，特別是中國大陸及越南，在經濟

成長扮演重要角色，惟其公司治理目前仍是重要挑戰。

爰此，OECD於 2015 年發布了新一版的國營事業治理準

則，做為各國政府在國營事業治理上的政策參考，以期

建立一更透明化、更有效率以及可課責的治理制度。相

較於 2005 年所公布之前一版本，OECD 2015 年國營事

業治理準則增加了三項重要遵循原則： 

(1) 國家扮演的角色應專業化； 

(2) 使國營事業與私營企業有近似的運作效率、透明度

及課責性； 

(3) 確保國營事業與私營企業的競爭性。 

講者並舉新加坡政府控制國營事業(Government-linked 

corporation, GLC)為例，新加坡的國營事業在董事會獨立

性、管理階層獨立性及風險治理等方面的要求，甚至比

非國營事業更為嚴格，而成果也顯現在其國家持有淡馬

錫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的表現上，淡馬錫控股公

司所持有的資產市值在過去 20年間成長了 300%，總投

資報酬率是新加坡新興市場指數(MSCI)的 2.5 倍。 

2. 日本西村朝日(Nishimura & Asahi)法律事務所合夥人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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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jiro Fujii 以日本郵便局改革的過程為例，說明良好的

治理與公開透明這兩點是日本郵便公司成功公開發行

(IPO)最重要的因素，日本郵便局自 2003 年起朝私有化

方向改革，2015年成功分為郵政控股、郵政銀行及郵政

保險三間公司公開發行，而來自資本市場的壓力及指派

適格的經理人也使日本郵便公司迅速具備面臨新興商業

挑戰的能力。 

3. 本會曾前主秘雪如應越南邀請擔任講者，就我國國營事

業概況、治理歷程及架構(政府角色、董事會及股東會組

織架構、績效評估)、OECD國營事業治理準則與我方的

對應作為，以及優先辦理事項與挑戰等進行說明。 

七、 EC治理事項 

1. 現任 EC主席紐西蘭Mr. Rory McLeod將於今年卸任，新任

主席將由加拿大Mr. Robert Logie 接任；副主席則由中國大

陸孫學功先生與菲律賓Ms. Rosemarie Edillon 續任。我方

發言感謝M主席多年來在 EC 的付出，M主席在卸任感言

中亦感謝我方在 EC長久以來的支持與貢獻。 

2. 新任 CPLG 正副主席則分別由智利與日本提名 Mr. 

Sebastian Castro及Mr. Kazuo Oya接任(已於 9月 5日獲會

員體採認通過)。 

八、 「第 10 屆良好法規實務」研討會  (Workshop on 10
th

 

Conference on 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 

(一)背景 

1.本案源於 2014年部長會議聲明，每年舉辦一次 APEC良好

法規實務作業會議，並由 SCSC及 EC輪流主辦，以鼓勵會

員體提供創新的能力建構方法，落實良好法規實務(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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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RP 之推動目的在自技術法規面掌控管制品質，期透過各

會員體採行 GRP之相關程序，將貿易考量納入法規管制革

新，以增加國內技術性法規之改革成效，促進國際標準統

合，從而降低因技術法規與標準歧異所致貿易障礙。 

(二)會議目的 

     本次研討會聚焦討論「通知與公眾評論程序」、「踐行

WTO國際法規通知義務」等議題，期藉各會員體之經驗分享，

鼓勵 GRP之採行並深化相關程序。 

(三)會議重點： 

1.第 1 場次：由 JCA 法規革新顧問公司(Jacobs, Cordova and 

Associates)分享2016年GRP之APEC 研究報告成果並提出

後續推動建議： 

(1)APEC應持續支持管制革新之相關工作，並就 GRP之推

動，自建立相關原則落實至深化應用，亦即自 GRP推進

至 GOP(Good Operational Practice)俾逐步改變法規管制

文化。  

(2)目前相關會員體仍有法規透明度不足之問題，包括法規

草案之公眾評論期過短；未使用中央入口網站進行公眾

評論程序等，對企業經商投資造成負面影響。 

2.第 2 場次：OECD 法規政策部門(OECD Regulatory policy 

Division)說明國際法規合作之重要性，在於減少因法規歧異

與救濟所生之貿易成本。其強調各經濟體於制定相關法規

時，應注意相關國際標準，並考量因此產生之影響。另由

於 GRP相關程序，可促進法規透明與國際法規協調，進而

發揮支持全球化市場並為國家發展減少成本等效益，爰建

議以實踐 GRP作為趨動法規合作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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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3場次：由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sia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分享數位科技發展影響女性從事貿易活動之觀察

心得，並探討是否可能自法規設計引導相關貿易活動。 

4.第 4場次：法規透明度議題。 

(1)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United State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分享貿易便捷化協定(TFA)要求之法規透明化

義務及美國之法規制定程序。該國於踐行法規草案通知

評論程序後，會依據公眾評論結果決定是否修改法規最

終版本之內容並延遲法規生效日，以予公眾適當調適期

間(通常為 60日)。 

(2) 全球貿易便捷化聯盟 (Global Alliance for Trade 

Facilitation)自私部門觀點分享其對貿易便捷化之看法；

另表示近期業與越南簽署備忘錄，後續將協助該國引進

現代商業進出口海關關稅制度，落實 TFA義務。 

(3)美商優比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UPS)表示因應電子商務

發展，促成小型企業發展跨境貿易，惟小型企業與大型

企業相較，通常缺乏資源了解相關法規，爰落實 TFA之

法規透明化義務，可便利小型企業降低遵法成本。 

5.第 5場次：法規國際調和議題。 

(1)由加拿大財政委員會秘書處轄下管制事務局(Regulatory 

Affairs Sector at Treasury Board of Canada Secretariat)介

紹該國之法規政策與制度如何確保落實 GRP。 

 該國以中央組織進行法規監督，確保相關法規草案符

合政府政策方向；以內閣指令就法規管理建立聯邦監

管政策框架；並由法規專家中心負責訓練 GRP。 

 2015年OECD對該國在GRP落實利害關係人參與、

RIA及事後評估等面向給予高度評價，顯見其制度已

發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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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CA法規革新顧問公司以南韓經驗為例，建議提高 GRP

負責層級，並將改革目標與國內經濟發展目標及國際承

諾聯結。另整理目前相關會員體推動 GRP之相關作法，

包括由中央監管(如墨、韓、義)，由個別部會執行(如智

利)，或由單一部會監管(如紐西蘭)等，俾供其他會員體

參考。 

(3)馬來西亞生產合作部門(Malaysia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

分享該國近來 GRP推動進程，包括：2005年至 2010年

透過公私合作改善經商容易度；2011至2015年執行GRP，

發展法規政策、簡化行政程序；2016 年至 2020 年，就

GRP之執行範圍自中央擴大執行之地方政府，並強化能

力建構等。 

6.第 6場次：分享如何落實WTO要求會員國設置法規查核單

位及國際通知義務之規定。 

(1)越南技術貿易障礙(TBT)辦公室報告其履行 TBT 承諾之

作法，包括：審查並修改與 TBT相關的法律文件，指定

相關機構實施 TBT義務，於 2003年設立「TBT辦公室」

負責對WTO之通知義務等。 

(2)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分享該國國內法規管考策略及

如何決定相關法規是否應履行WTO通知義務。 

7.第 7場次：案例介紹。 

(1) 美國國際工商理事會 (United State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USCIB)分享該國執行貿易便捷化

協定之經驗。表示依該協定第 1 條 1.2 規定，會員原則

無須以該國語言以外之語言公布或提供資訊，於非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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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國家踐行通知義務時，英語系國家仍須經翻譯，方能

了解該國法規，致實際可評論期間短於法定評論期。 

(2)澳洲標準協會(Standards Australia)分享該國在水及能源

議題，分別透過節水標識計畫與節能標識計畫，自標準

制定發揮節能效率，並引導消費者之消費行為。  

(3)美國國際材料試驗協會標準組織(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分享該國鼓勵私部門參與

技術標準制定之作法。依美國預算管理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通函 A-119公告，鼓勵聯

邦於標準制定過程進行公私合作，採用共識標準團體所

發展之自發性共識標準，調和聯邦與民間機構有關的標

準及符合性評估活動，藉此提高相關行業選擇最能滿足

其需求之國際標準。迄今約有超過 7,000個 ASTM國際

標準被納入政府法規；且相關標準廣為 120 多個國家納

為國內標準。 

8.第 8場次：探討在標準技術法規處理並考量納入公眾評論程

序。 

(1)菲律賓食物發展中心分享該國在食安標準技術法規審查

過程納入公眾評論程序之策略。 

 該國食品安全法於 2013 年訂定，2015 年實施。其食品

標準依食品程序分由農業部(初級生產及採收階段)與健

康部(加工和包裝階段)負責。 

 以初級生產為例，農業部下設農漁標準局與食安規管單

位共同合作，前者負責建立專家資料庫；後者須組成跨

公私部門性質之「技術工作組」負責制定標準與踐行公

眾評論程序，於公眾意見難以處理時，由二部門共同合

作協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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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國際組織包括國際標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

(IEO)及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等，分享其標準制定程

序均已納入評論程序，俾便利害關係人或公眾表達意見。 

9.第 9場次：法規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RIA)。 

(1)OECD法規政策部門分享 RIA之實踐與趨勢： 

 應重視公眾評論程序，於RIA著重事前分析與事後評估，

建立法規監管機關(Regulatory Oversight Bodies)可發揮

協調與監督成效。 

 目前 RIA普遍面臨之問題包括：RIA分析為量化或貨幣

化、公眾諮詢未整合為單一窗口，未要求公布完整之 RIA

報告。 

(2)美國預算管理局分享 RIA 之分析方法(如成本效益替代方

案等)，建議於 RIA程序及早引進經濟學家協助分析，相

關分析應切合法規草案之相關規定，並使用簡單語言與清

晰組織表達，俾使公眾易於理解。 

(3)澳洲工業創新暨科學部(Depart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Science)分享該國於 2016年出版之「政策和法規中使

用標準和風險評估指南」，法規的ㄧ致性可開啟創新及增

進生產力的機會。 

10.第 10 場次：對應危機之法規調適(標準制定組織如何因應

危機)。美國預算管理局以飛安事故為例，分享應變作法；

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DHL International GmbH.)以 2010

年 10 月發生葉門航空包裏炸彈事件為例，介紹美國海關

邊境保護局與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聯合與民間業者共同

推動航空貨運預先篩選機制等。 

11.第 11場次：由美國預算管理局以菸品包裝標示健康危害警

示為例，進行 RIA案例模擬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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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檢視法規影響評估事後評量燈號方法」研討會 (Workshop 

on the Traffic Light Score Methodology) 

(一) 背景 

鑑於目前 APEC 多數會員體在法規革新之發展上，就法

規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之踐行，多聚

焦於法規制定、修正階段之事前分析(ex-ante analysis) ，強調

預估法規實施可能造成之影響及成效，而忽略於實際執行階

段進行事後分析(ex-post analysis) ，課予法規制定者審視該法

規是否符合制定當時預期效益之責任；並據相關分析進行

RIA實踐程度之事後評估(ex-post RIA)。爰墨西哥擬藉本次研

討會介紹事後評量燈號方法(Traffic Light Score Methodology, 

TLSM)，鼓勵各會員體運用作為事後評估之工具，並期將推

動成果分享於後續 EC相關會議。 

(二)會議重點 

1.回顧近期相關會員體在事後評估之努力成果：例如南韓於

2014年推出成本計算方法(Cost-In Cost-Out Approach)並於

2016年實施；泰國於 2015年制定落日法，將事後審查納入

法定義務；英國設置專責監督機構，成立監管政策委員會

(Regulatory Policy Committee)等。 

2.觀察目前相關會員體在事後評估面臨之問題：部分會員體

雖自政治高層承諾推動 RIA，卻未必落實於實際執行；亦

有企圖以事後評估程序取代 RIA 之事前分析者(以澳洲為

例，其於 2011年有 30 項監管措施藉此免除事前分析)，另

分析能力不足為推動事後評估困難之主要原因之一等。 

3.建議推動事後評估之可行做法：包括自始即將事後評估納

入 RIA 程序、設置獨立審查機關，於法規預先設定落日條

款，制定審查準則、持續發展量化分析工具之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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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簡介 TLSM工具 

(1)TLSM之功能及內涵 

 協助法規制定者，於判斷法規影響評估之實踐情形，

得根據真實資料進行有根據的評估，而非依據非系統

性、無數據之外部評估意見。 

 此評估工具之操作方法，須於事前分析及事後分析二

階段，蒐集相關真實資料進行有品質的分析，以便確

實檢視法規實際執行結果是否達成其制定當時預期發

揮之成效。 

 雖事後分析有多種分析方法可採用(包括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能分析等)，仍建議於事後分析採用之分析方法，

應與事前分析採用之分析方法一致，俾便於進行事後

評估時，易於檢視比較法規實施前後之落差情形。 

(2)TLSM評估之操作方法 

 針對問題、法規影響與執行情形三方面分別設定個別

細項指標進行評估，並運用交通燈號(紅、黃、綠)給予

三張評價卡，賦予不同意涵。 

 細項指標內容 

A. 問題：法規實施前後之變化、是否具判斷其變化之

證據、相關數據與參數之分析。 

B. 法規影響：風險分析、程序是否簡化之分析、成本

效益分析。 

C. 執行情形：驗證結果、是否採用罰則。 

(3)評價卡代表之意涵 

 交通燈號指示卡(Traffic Light Directive Card, TLDC):

對照法規制定前後情形給予評價(紅燈表示變糟或缺

乏證據、黃燈表示未改變、綠燈表示變好)。 

 交通燈號建議卡(Traffic Light Recommendation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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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RC):根據事後 RIA之評估結果，就各個細項指標提

供檢視意見(紅燈表示有嚴重的缺失須調整或廢止，建

議停止；黃燈表示仍有改善空間，建議修正；綠燈表

示表現良好，建議通過)。 

 交通燈號評量卡(Traffic Light Score Card, TLSC):運用

上述二張卡總結計算細項指標所得綠燈數，據以決定

其評量結果;評量結果得到4個以下綠燈者為不滿意之

RIA、得到 5 至 6個綠燈者為滿意之 RIA、得到 7至 8

個綠燈者為表現傑出之 RIA。 

5.TLSM評估步驟 

(1) 確認現行法規已踐行事前分析。 

(2) 確保事前分析已納入具體目標(有相關統計數據與指

標)，並就法規制定當時之現況進行評估並設定預期成

果。 

(3) 確認進行事後分析所須之相關資料及數據係自法規實

施後取得。 

(4) 據上述資料、數據與事後評估之結果填具 TLSC 表格。 

(5) 管制革新是一個反覆的過程，直至監督機關提出最終

意見前，均可持續運用 TLSM 之燈號與評價卡方法進

行分析，且整個評估過程可能會因事前分析及事後分

析所據資料之完整性與是否詳實分析等因素，因而產

生不同的評估結果。 

6.TLSM的特色 

(1)運用交通燈號特色之評估法，係為使制定法規者或有興

趣了解法規事後評估情形之大眾，可以簡單易懂之方

式了解評估方式及結果，避免使用專業術語。 

(2)TLSM是一質化分析之評估工具，其制度設計建立在進

行事前分析及事後分析時相關數據及資料之正確性與



28 

完整性。故若缺乏相關數據，將難以正確比較分析法

規實施前後之差異，並忠實反映事後評估之品質。 

(三)會議討論情形 

本研討會，分為下列九場次進行： 

1. 第1場次：由墨西哥聯邦法規革新委員會(La Comision Federal 

de Mejora Regulatoria, COFEMER)代表說明 TLSM計畫框架，

包括研討會主要目標，規劃活動及預期成果。 

2. 第 2 場次：由墨西哥經濟研究與教學中心專家簡介事後評估

之方法論。 

3. 第 3 場次：由世界銀行專家分享展望事後評估及其監管挑戰，

建議於 RIA納入事後評估機制，俾完整法規治理週期。 

4. 第 4場次：由OECD管制政策部門(Regulatory Policy Division)

專家分享踐行事後評估之相關經驗(說明為何有必要開始討

論事後評估必要性之原因，討論執行事後評估之經驗及執行

時所遇困難)。 

5. 第 5 場次：由墨西哥 COFEMER 代表簡介 TLSM 之操作步

驟。 

6. 第 6 場次：由墨西哥代表分享該國在其交通法規(針對聯邦

管轄道路與橋樑行駛車輛之規格管制)落實法規治理週期，

踐行完整 RIA，包括事前分析、事後分析並使用 TLSM進行

事後評估之案例。為確保法規治理品質，墨西哥 COFEMER

於 2012 年 11 月 28 日公告實施事後評估協議，該協議賦予

COFEMER得要求各部會及其所屬機關，就其發布之技術性

標準時踐行事後評估。本案例即為其一適用案例，據上述協

議，主管機關被要求於技術標準實施後一年，提交事後評估

分析結果。 

7. 第 7 場次：進行分組討論，由墨西哥 COFEMER 提供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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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並派員至各組協助操作 TLSM工具。 

8. 第 8 場次：分享分組討論心得。 

9. 第 9 場次：由墨西哥代表說明 TLSM計畫後續推動方向。 

(四)會議結論 

  墨西哥針對 TLSM之後續規劃，包括： 

1. 製作本次研討會報告。 

2. 製作 TLSM操作手冊。 

3. 持續追蹤各會員體就其法規運用 TLSM方法之情形作成案

例報告供各會員體參考。 

4. 最終於 2018 年 9月提出本計畫之總結報告。 

十、 「探求 APEC/OECD 未來在良好法規實務合作方案」研討會

(Workshop on Exploring options for future APEC-OECD 

cooperation on GRP) 

(一) 背景說明 

1. APEC-OECD 自 2002年起共同發展出「APEC-OECD 法制

革新整合式查核清單」(APEC-OECD Integrated Checklist on 

Regulatory Reform)，並於 2005 年獲得 APEC 領袖會議及

OECD 理事會之確認。此一查核清單提供各會員體做為自

我評估的政策工具，其中結合了 APEC 及 OECD 之基本原

則，整合競爭、市場開放及法規管制品質，並且強調透明

化、諮詢及責任明確歸屬等好的治理目標。 

2. 由於 OECD 在 2005 年之後將國際法規合作(IRC)納入良好

法規實務之一環，APEC經濟委員會(EC)針對國際法規合作

亦已召開過 2次研討會，APEC會員體對良好法規實務也有

相當程度的參與及討論，故召開此次研討會，期望在原本

2005 年版的 Checklist 基礎上增加新元素，帶動 APEC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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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在 GRP 議題上更進一步的合作。 

(二) 會議重點 

本次會議由紐西蘭主辦，共分為三場分組，重點概述如下： 

1. 第一場由 OECD法規政策部門(Regulatory Policy Division)

代表介紹使用法制革新檢核表 (Checklist on Regulatory 

Reform)協助 OECD 會員進行自我檢核的概況，並由韓國

政府政策協調辦公室 (Office for Government Policy 

Coordination)政策顧問及秘魯財經部(Ministry of Economic 

and Finance)代表說明接受該檢核表進行國內法規政策之

心得。 

2. 第二場分組由OECD法規政策部門代表介紹該檢核表迄今

之發展，提到法規影響評估(RIA)以從事前檢核擴大到事後

檢討，另由我國法協中心、馬來西亞生產力公司(Malaysian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及紐西蘭商業創新與就業部分享

國內良好法規實務的進展。我國說明近年來我方在法規預

告 60 天及公眾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 PC)網站-join 平臺；

馬來西亞分享近年來與 APEC 合作就 RIA 及 PC 舉行國際

研討會，並編印 GRP 相關手冊供行政部門參用；紐西蘭則

分享將法規視為資產而非成本，並以此概念編纂相關手冊

供行政部門實行。 

3. 第三場分組則是意見交流，由美國預算管理局資訊政策分

部(Information Policy Branch)代表 Mr. Alex Hunt 主持。紐

西蘭一開始設定的討論主軸為包容性成長 (Inclusive 

growth)、服務業及國際法規合作(IRC)，美國認為應強化同

儕檢視(peer review)的工作，韓國認為有關 IRC 的討論涉及

政策層面，非單純的技術性課題，需要各會員體國內高層

的支持方能落實；巴紐代表認為應將數位經濟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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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法制納入檢核表；馬來西亞認為 Checklist有好的

理想目標，但需要更詳細的細節以具體落實；菲律賓代表

認為應設法將邊緣/弱的利害關係人(margin group)意見納

入公眾諮詢的範圍以實踐包容性成長；OECD 代表提醒國

內應建立資料庫，有一定的證據基礎才能做好 RIA相關工

作。 

(三) 會議期間與其他會員或 APEC秘書處互動交流情形 

1. 印尼代表於會中詢問我方(國發會法協中心)如何落實法制

革新的工作，我方代表回答藉由與私部門(如外國商會)合作，

安排拜訪政府高層或召開跨部會議題會議，由商會介紹其

他國家的良好實務，進而促進我方法制革新，例如預告期

延長 60天就是美國商會拜訪院長後所促成的成果。 

2. 菲律賓詢問 join 平臺是否有英文網頁，外國人如何上網表

示意見，我方代表說明由於本中心與商會保持密切互動，

由商會針對會員需要(如翻譯)提供協助；另菲律賓表示他們

國內現階段沒有類似本中心角色的單位，希望未來也能成

立俾利進行跨部會協調。 

十一、 「簡化商業登記與公司組建」研討會 (Workshop on 

Simplified Business Registration and Incorporation for 

APEC) 

(一) 背景 

2015 年 APEC 領袖通過第 2 期經商便利行動計畫

(Second APEC EoDB Action Plan)，以更深入探討原 5 大領

域改革癥結，進一步推動於 2018年前降低時間、成本及程

序達 10%之改善目標。在開辦企業此一優先領域，世界銀

行等國際組織發現，具備現代化商業登記及公司設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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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經濟成長快速、提高生產力、創造就業機會，及吸引

更多的外資直接投資。 

(二) 會議目的 

使 APEC 各會員體瞭解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在簡化商

業登記及公司設立所規範的最佳做法、分享各會員體在商

業登記和公司設立制度的改革經驗，尤其是降低對微中小

型企業的監管障礙。同時協助各會員體進一步改善其經商

環境，特別是在開辦企業此一優先領域。 

(三) 會議重點 

首先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 Mr. Nick Klissa 及美國亞

太技術協助促進區域整合(US-ATAARI) Mr. Mark Walter 簡介

「簡化商業及公司登記」如何符合 APEC整體「經商便利度」

(EoDB)策略。Mr. Nick Klissa 建議在推動簡化商業及公司登

記制度時，並應思考將微中小型企業是否受益，以及最適商

業組織型態等議題，為提升創業精神，法律應允許設立不同

的商業型態。本次會議共分下列 4 個場次進行：  

1. 第 1 場次：國際最佳實踐 

(1) 世銀經商便利工作小組分析師Ms. Nadia Novik：說明開辦企

業指標之方法論及改革成果。其成果包括 2005年開辦企業天

數少於20天約有41個經濟體，至2016年已有131個經濟體；

另研究結果顯示表現最佳的 10個經濟體，其登記制度的共同

特點包括採取線上登記、無最低資本額限制、建置及持續改

善一站式登記、標準化登記表單、法院不介入、固定登記費、

登記制度不因性別而有差異等。 

(2) 美國國務院律師顧問  Mr. Mike Dennis：以微中小企業

(MSMEs)的登記為主軸。說明各經濟體微中小企業家數比例

可達 95%。但依聯合國統計，發展中經濟體有 90%的微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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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以非正式型態經營。傳統登記制度無法符合所有的商業

模式，對微中小型企業而言，其登記時間及登記費過高、過

度的管制提高法遵成本，及創業者面臨過重的個人責任風險，

因此必須簡化商業之設立、登記及營運的要求，重點如下: 

 簡化公司設立的要求：包括完全的有限責任、允許 1人或

多人創設、公司形成的契約自由、無最低資本額限制、一

般目的條款的使用、中介人(如律師、公證人)使用的自主

選擇。 

 簡化公司登記的要求：包括簡化商業登記、承認未公司註

冊的商業型態之事實地位。 

 簡化公司營運的要求：包括彈性的組織架構、財政透明化

及簡單會計制度、股東協議執行的彈性手段。 

(3) 哥倫比亞公司監管機關 Mr. Francisco Reyes：簡介美洲國家

組織(OAS)制定「簡易公司模範法」(下稱模範法)(Model Law 

on the Simplified Corporation) ，其特點包括簡化的設立程序，

無須公證、無最低資本額要求、1 人或多人組成、完全的有

限責任、設立及營運的契約自由、內部架構彈性化、保護機

制(包括權利濫用的救濟、揭穿公司面紗、影子董事責任)、

爭端解決機制及簡易重建程序(如合併)。 

(4) 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法律官員 Mr. Jae Sung Lee：簡介聯合

國貿易法委員會刻正進行中，針對微中小型企業的立法工作，

主要目的係為減少MSMEs在其整個生命週期中遭遇的法律

障礙，其內容設定包括採用具體的法律標準、改革及簡化註

冊程序、提供靈活的簡單的商業型態，使MSMEs在法律規

範下容易運作。預計在 2017年完成立法工作，2018年採行。

2017年 10月將於維也納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5) 愛沙尼亞登記及資訊系統中心/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顧

問 Mr. Ingmar Vali：說明最佳「一站式」(one-stop shop)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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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須達到最少的步驟、最少的(文件資料)要求、整合付

費、取得許可。同時說明在政府部門將此「一站式」理念

結合電子登記(eRegistrations)所應採取之策略，並輔以愛沙

尼亞電子化政府之線上申請登記程序(實際網站操作)作為

範例。 

(6) 美國國務院資深投資政策顧問 Mr. Ari Sulby：說明商業登

記對投資者的影響，商業登記為經濟運作重要部分，對各

種經濟夥伴均有利，簡便迅速的建立事業意味著更活躍的

運作與更好的租稅負擔，因此美國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推動

商業登記。簡化商業登記、線上登記程序為建立友善投資

環境的重要因素，此已獲得G20及OECD等經濟組織肯認，

美國、世界銀行在其投資政策架構及 G20 的全球投資原則

均就此有所討論。 

2. 第 2 場次  

美國亞太技術協助-促進區域整合(US-ATAARI)專案顧問

Mr. John Bush：針對目前 APEC就簡化商業及公司登記之國

際最佳實踐(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情形所採之方法論，報

告(研究)結構及初步之研究成果說明：本研究針對最佳實踐

相關指標進行調查，並區分為設立、登記及營運等 3 部分，

其結果包括： 

(1) 在設立部分，例如所有會員體均提供有限責任型態，多數

允許 1 人組成型態，僅 1 會員體仍保留最低資本額限制

等。 

(2) 在登記部分，例如多數會員體採簡單登記表格，並在一站

式登記進行改善，且已強化登記資訊的取得(部分可線上

取得)等。 

(3) 在營運方面，各會員體在公司營運的要求有所不同，例如

年會要求，董事人數要求，及董事會或年會正式會議記錄



35 

的必要性等。 

本報告初稿將透過經濟委員會送交各會員體，為利報告更

為準確，請各會員體提供修正意見。美國將審視整份報告，

後續或將與 1 或 2 個發展中會員體合作，提供改革所需的技

術協助。 

3. 第 3 場次：案例研究 

(1) 墨西哥經濟部商業管理部門主任 Ms. Elsa Ayala：說明該國

所採之「簡易(股份)有限公司」(Sociedad por Acciones 

Simplificada/Simplified (Stock) Corporation, SAS)作為簡化

公司登記最佳實踐型態及其法律特徵。 

(2) 墨西哥大部分的商業是微中小型企業，因此引進簡易公司

制度，改革的重點在於建立電子化登記。另亦無最低資本

額限制、開放一般目的條款、允許 1 人或多人創設。因每

股價格相同，故每股(表決)權利亦相同。另一項重大改變

為無須公證。使用一站式平台登記創設微中小型企業，可

採用制式的法律契約，申請人僅須填列一般資訊、在此平

台亦可申請稅籍及社會安全號碼、此平台的相關資訊可與

其他主管機關共用。會中並就其一站式平台進行實際操

作。 

(3) 哥倫比亞公司監管機關主管 Mr. Francisco Reyes：哥倫比

亞 2008 年引入簡易公司制度，重新定義傳統公司法的基

本概念。2009 年及 2010 年簡易公司家數持續增加。簡易

公司家數占公司登記家數比例亦逐年遞增，至 2016 年已

達 98%。此外，由女性登記的簡易公司比例由 2007 年的

24%增加至 2016 年的 40%，顯見簡易公司制度有利於女

性創業。同時介紹該國的電子化登記制度；及為提升該國

司法效率，2015 年設立專業公司法法庭。哥倫比亞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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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近 10 年之經驗認為，其彈性有利於創業者，同時降

低不平等的性別鴻溝。 

(4) 美國田納西州州務卿辦公室 Mr. Nathan Burton：就該州之

「有限責任公司」(LLC)模式為例，闡明該州如何進行簡

化商業及公司設立。 

 「田納西有限責任公司法」於 1995 年 6 月 6日生效，在

當時為新的概念；2006 年起施行「田納西州修訂有限責

任公司法」，修正後的 LLC 法案更為現代化，並簡化對

LLC 之管理。 

 LLC 在簡化公司設立部分：提供個人保護免於一般責任

的責任優勢、享有特定租稅優惠。可由 1 人或多人組成；

「人」的定義包括個人和幾乎任何形式的商業或法律實

體。賦予 LLC成員在其經營協議中規範個人貢獻、權利、

利潤和損失分配的契約自由。無最低資本額限制、允許

一般目的條款的使用、未要求設立公司須使用中介人、

可以是會員管理，經理管理或董事管理、以經營協議規

範 LLC 成員的權利和義務，但法律未要求經營協議、允

許所有業務損失，利潤和費用透過有限責任公司流向個

人成員，避免必須支付公司特許經營和消費稅及個人所

得稅的「雙重課稅」。就股東協議執行的彈性手段，LLC

並無股東而係「成員」，其經營協議可由法院以強制令執

行，或經由法院指定的其他公平合理的方式救濟。 

4. 第 4 場次：案例研究 

(1) 美國田納西州州務卿辦公室 Mr. Nathan Burton：說明田納

西州政府官方網站上申請公司登記之步驟，並實際操作。 

(2) 首先介紹田納西州的地理、政府組織及商業統計。 

(3) 透過公司登記網站上 step-by-step 的指示，有下列步驟: 

 選定公司名稱：可預做公司名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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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定商業的法律型態：包括獨資事業、一般合夥、有限

合夥、有限責任合夥、有限責任公司 LLC 及公司等 6 種

型態；登記網站上有各類型態的特點說明，以利申請人

選擇。 

 確定所營運的商業之納稅義務。 

 是否僱用員工：如僱用員工，須完成田納西州勞動和勞

動力發展部(LWFD)報告，以確定雇主編號的狀態和申請。

此並涉及是否負擔失業保險。 

 選定的商業須向其他部門或機關取得許可。 

 最後並提供登記完成後，公司營運所需相關協助之政府

部門資訊連結。 

(4) 巴布亞紐幾內亞(下稱巴紐)投資促進主管機關 Mr. Malis 

Minin：分享該國商業、公司登記之情形及有關線上申請作

業之評估。 

 巴紐位於澳大利亞北部；80％以上是自給自足的農民。

由於文盲人口、缺乏對公司經營管理的知識、有限的通

訊方式及媒體等因素，人民及中小企業對公司登記營運

資訊瞭解並不多。 

 巴紐商業登記主要依據商業名稱法(Business names Act 

2014：BNA)及公司法(Companies Act 1997)。依商業名稱

法登記效力僅限於商業交易的名稱，故僅商業名稱的所

有人(不論個人或實體)須於其商業行為負責、BNA 註冊

的特點為商業名稱無法律地位。依公司法註冊的有限責

任公司可 1人或多人創建。巴紐於 2013年在亞洲開發銀

行的協助下成功推出線上公司登記，線上亦可供民眾查

閱公司登記資料。但因缺乏知識和網路不發達，目前僅

大企業使用，多數人民尚未認同線上註冊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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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愛沙尼亞登記及資訊系統中心/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顧

問 Mr. Ingmar Vali：針對眾所矚目之愛沙尼亞電子化政府、

電子(網路憑證)申請商業及公司登記之模式為進一步說明，

並實際展示該國商業及公司登記資料公示網站採取「視覺

化」(visualized)模式之使用情形。 

(四) 會議期間與其他會員或 APEC秘書處互動交流情形 

因愛沙尼亞有關電子化政府及 e化商業/公司登記之機制均

為目前各國相關研究所重視，爰我方(國發會法協中心及經

濟部商業司)即於中餐時間向 Mr. Ingmar Vali 請教有關該國

於進行各項電子化作業時，所涉及之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

保護措施為何，並向其介紹我國目前亦有公司登記「一站

式」網站及紙本申請登記之雙軌模式可供民眾選擇，並歡

迎 Mr. Ingmar Vali 未來能至我國進行經驗交流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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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SOM3)相關會議 

一、 APEC 資深官員對話－區域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協定(APEC 

SOM Dialogue on RTAs/FTAs) 

(一)會議目的與討論議題 

本會議為 APEC 就 RTAs/FTAs 的資訊分享機制之一，

自 2015 年起已連續 3 年辦理資深官員對話，此可促進資訊

透明化，將有助於找出實現 FTAAP 的可能途徑。討論議題

包含： 

1. APEC 政策支援小組(PSU)就 2016 年度 APEC 會員體

RTAs/FTAs 趨勢發展進行報告；APEC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CTI)簡報 2017年 5 月於越南河內舉行之「貿易政策對話

－RTAs/FTAs 之超越 WTO(WTO+)規範」會議成果。 

2. 探討 RTAs/FTAs 的服務貿易與投資、利害關係人參與、

影響評估等議題，以及APEC未來將聚焦的延續性工作。 

(二)重點摘要 

1. 服務貿易與投資議題 

(1) 在服務貿易方面，澳洲資深官員Mr. Simon Newnham

表示，該國偏好以採負面表列(negative list)方式處理

經貿協定之市場開放承諾；舉澳韓 FTA 為例，其電

信服務、金融服務、相互認許等章節，均屬符合

WTO+元素的貿易規範。在投資方面，聯合國亞洲及

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代表 Dr. Mia Mikic

指出，近 20年來國際投資協定(IIAs)數量成長快速，

內容亦漸涵蓋複雜且重要的下世代議題，爰 IIAs 規

範及參與國之國內規章制定，應具更強的包容性，

在賦予協議參與各方一定程度彈性及自主權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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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實現相對合理的目標。 

(2)美國資訊科技產業協會 (ITI)代表 Mr. Jonathan 

Kallmer 提出「數位貿易便捷化架構」的概念，呼籲

APEC 會員體以堆積木方式進行合作，包含：建構自

由且開放的網路、普及網路的取得(internet access)，

並培養數位技能與素養；允許跨境資料自由流通、移

除數位產品與服務的市場進入障礙，以及禁止強制資

料在地化與禁止強制技術移轉；參與 APEC跨境隱私

規則體系(CBPRs)、制定強而有力且兼顧利益衡平的

著作權規範、推動數位貿易之網路安全合作、避免當

地化要求對線上服務構成貿易障礙，以及確保對線上

服務中介機構責任(intermediary liability)採行保護政

策等。 

2. 利害關係人參與議題 

(1)紐西蘭 APEC資深官員 Ms. Alison Mann 說明，該國

在 RTAs/FTAs 談判的各階段，均主動揭露必要資訊，

並透過各種管道加強國內溝通與意見徵詢，例如，辦

理宣導活動、定期與業界代表面對面溝通、製作政策

說帖等。另馬來西亞 APEC資深官員 Ms. Che Mazni 

Che Wook 分享該國在 TPP談判過程，如何與利害關

係人(媒體、國會黨團、非營利組織，學界、智庫、業

界、地方政府)溝通；渠認為 RTAs/FTAs 談判範疇擴

大且議題漸趨複雜，在公民意識覺醒、科技進步造成

錯誤訊息傳遞加速、協定承諾涵蓋公眾參與及透明化

條款的趨勢下，各國應考量納入更多溝通對象，並採

取更多元的因應作法。 

(2)越南工商總會 (Vietnam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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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VCCI)代表 Ms. Nguyen Thi Thu Trang 表示，

該國業界在 RTAs/FTAs 談判過程可對談判議題表示

意見，惟因協定內容複雜、談判過程保密、對談判議

題不夠瞭解等因素，實質參與成效有限。渠盼政府能

就談判期程、談判進展及核心議題討論情形揭露更多

資訊，並協助業者進行能力建構(瞭解議題內涵、衝擊

影響分析、強化正反論證能力等)；在協定生效執行階

段，則盼政府能協助業者因應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衝

擊。 

3. 影響評估議題 

(1)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教授 Dr. Kenichi 

Kawasaki從經濟層面探討RTAs/FTAs影響評估議題，

提出下列觀點：①東亞國家所簽署之 RTAs/FTAs 的

關稅減讓程度不夠高，而 RCEP關稅減讓可帶來的利

益，視市場開放程度是否超越現行RTAs/FTAs而定；

②TPP在美國退出之後，仍將為會員國帶來很大的經

濟利益，且在實現 FTAAP 的路徑方面，TPP與 RCEP

係互補而非競爭關係；③各國國內結構改革政策為其

經濟成長帶來的貢獻，將高於 FTAAP其他夥伴所提

出的倡議，而結構改革措施在中長期將為經濟帶來永

續成長。 

(2)智利APEC資深官員Ms. Marcela Otero說明對外洽簽

RTAs/FTAs 對智利經濟帶來的正面影響。渠表示，智

利是世界上經貿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已與南

方共同市場、中南美國家、美國、歐盟、歐洲自由貿

易協會、韓國、中國大陸、巴拿馬、印度及日本等

64 國簽署 26個貿易相關協定；智利農、林、漁、礦



42 

產品及各類製造品外銷各國市場時，大多數可獲免關

稅優惠待遇，此為投資廠商創造良好之國際競爭條件，

並對該國經濟與貿易成長帶來顯著的貢獻。 

4. APEC的延續性工作 

(1)與會人員探討 APEC 在 RTAs/FTAs 議題的延續性工

作，包含 2016 年「FTAAP 利馬宣言」工作計畫的制

訂與執行，以及 APEC 各委員會/次級論壇如何將

RTAs/FTAs 相關工作及活動成果持續推展，尤著重於

能力建構，以及深化區域經濟整合等議題。 

(2)美國 C&M International 執行長(前美國 USTR 副貿易

代表) Mr. Robert Holleyman鼓勵 APEC會員體透過公、

私部門協力，持續推動數位經濟發展(例如，加強在

CBPRs 的合作)、削減非關稅措施、法規合作與調和

等面向合作。另日本 ABAC 代表Mr. Matt Takahashi

說明 2017 年「ABAC 實現 FTAAP 工作計畫」，主要

包含：①持續鼓勵各主要途徑的簽署 /完成，確保

FTAAP 高品質原則與回應下世代貿易與投資議題；②

就「FTAAP 利馬領袖宣言」確認 ABAC 能進一步貢

獻的議題；③重視多邊貿易協定對各會員體與亞太區

域所帶來的利益。 

二、 促進經濟、金融與社會包容研討會(Symposium on Advancing 

Economic, Financial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APEC)  

(一)會議緣起與目的 

1. 推動亞太區域經濟包容性成長，為 2010 年 APEC 領袖

會議採認「APEC成長策略」的五大面向之一；2016 年

APEC 領袖宣言呼籲「對女性、年長者、青少年與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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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以及處於劣勢或弱勢之族群，例如，原住民與身

障者，提供有效的經濟、金融與社會包容措施」。 

2. APEC會員體為共同制訂「促進 APEC區域經濟、金融

與社會包容之行動議程」，爰召開此次研討會，邀集國

際智庫、APEC 會員體政府官員與企業人士等進行經驗

分享與意見交流，會議成果將做為行動議程內容研訂之

參考。 

(二)討論議題 

1. 探討對於 APEC區域之經濟、金融與社會包容性可能造

成影響的全球/區域發展潮流，以及 APEC包容性現況之

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2. 討論如何於APEC區域達致經濟、金融與社會包容成長，

包含：確立主要行動領域與設定行動目標及時程、協調

運用 APEC 各次級論壇推展行動方案，以及將 APEC在

促進經濟、金融與社會包容的作為發展成為國際典範

等。 

(三)重點摘要 

1. 經濟包容性議題 

(1) 主要由OECD政策顧問Ms. Donna-Jean Nicholson介

紹該組織的包容性成長架構 (OECD Going for 

Growth)，其在教育、勞動參與、政策合作等面向的

政策建議2，可為 APEC強化經濟包容性成長的借鏡。

另東協暨東亞經濟研究院(ERIA)資深經濟學家 Mr. 

PoncianoIntal, Jr.分享「東協共同體 2025 願景」，指

                                                 
2相關政策建議包含：教育資源公平解合理分配、擴大與改善技職教育訓練、簡化許可與證照發給的行政

程序、促進產學研發合作、降低專業服務的進入障礙、解決基礎建設的瓶頸、擴大稅基及減少稅務支

出、促進性別平等、降低低技能勞動者的稅楔，以及增加「積極就業政策」(activation policy)支出並改

善其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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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區域經濟整合為東協共同體的重要支柱，而成功

的東協經濟共同體(AEC)需立基於健全的東協社會

文化共同體(ASCC)、東協連結整體計畫(MPAC)及東

協政治安全共同體(APSC)。 

(2)在各國經驗分享方面，日本近年面臨人口老化與少子

化問題，嚴重衝擊其經濟成長，為提高生育率並避免

青壯人口因家庭照顧問題而離開勞動市場，日本近年

致力建構有利兒少養育、老年照護的友善工作職場。

此外，與會者亦討論推動結構改革、發展中小企業及

金融科技等議題，均為促進經濟包容性成長的重要策

略。 

2. 金融包容性議題 

(1)金融包容性係指個人與企業可依需求(交易、付款、

儲蓄、借貸及保險等)取得有用且可負擔的金融服務，

強調金融普及性，討論議題包含：資本取得(融資)、

多元性的金融服務、金融素養培力、投資保護與教育

等。 

(2)世界銀行(WB)駐越南區首席金融專家 Mr. Alwaleed 

Alatabani 指出，部分 APEC國家金融包容性仍有很大

改善空間，建議可透過制定國家整體金融包容策略，

並為相關利害關係人建立完善的協調機制，以促進金

融包容性發展(成功例子為墨西哥、馬來西亞及印尼)。

另渠強調發展數位支付的重要性，透過建立數位支付

的傳導生態體系，並將政府對個人支付系統電子化，

將有助於達致 WB「全球金融普及倡議 2020」

(Universal Financial Access 2020)的目標；此外，應維

持銀行體系健康發展，以確保銀行可為個人與企業提

供多元性的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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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包容性議題 

(1)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UNCDF)代表 Mr. Paul Martin

說明，社會包容性是社會對抗貧窮與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過程，確保弱勢族群獲得機會及必要資源，

得以完全參與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層面的活動。

此外，破壞式的創新科技可改變個人生活、商業型態

與世界經濟模式(例如：行動網路與個人金融、物聯網

與 APP 學習、雲端科技與大數據、再生能源與環境保

護等)，APEC應致力發展數位經濟，並運用區域連結、

政策網絡，以建構社會包容的生態體系。 

(2)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 Ms. Charmine Hartel指出，政府

制定社會包容性發展政策時，應避免囿於特定最佳案

例 (Best Practices)的框架，或僅制定一體適用

(one-size-fits all)的通則，較好的做法是與在地之相關

利害關係人共通建立最佳原則(Best Principles)。此外，

團體文化將形塑其成員的定位與行動準則，因此建立

有益於包容性的團體文化氛圍相當重要，如能發展並

維持正向的社會工作環境，將可保持社會人力資源的

彈性與適應力。 

4. 促進經濟、金融與社會包容的下一步做法 

(1) 紐西蘭 APEC資深官員 Ms. Alison Mann 對促進包容

性行動方案提出建議，包含：促進貿易與服務自由化，

以創造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透過再訓練與終身學習，

培養可因應未來發展的技能；發展創新與數位經濟；

運用結構改革來打破經濟、金融與社會參與的障礙；

強化區域內之基礎建設、人際網絡、制度機構及供應

鏈連結等。另 OECD 政策顧問 Ms. Donna-Jean 

Nicholson 指出，為有效運用資源，應建立機制來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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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政策措施的可行性。 

(2)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 (ABAC)代表 Mr. Antonio 

Basilio 主張力行結構改革，並擴大提供普及性金融服

務、發展可因應數位時代需求的人力資源，尤其需培

養具應變能力且國際化的中小企業(措施包含：運用

數位經濟與電子商務平台協助中小企業國際化、強化

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的鏈結、扶植創新商業模式、擴

大中小企業資本取得、促進女性經濟賦權、提升網路

與數位的連結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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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建議與後續應辦事項   

一、觀察與建議 

(一) APEC為我國實質參與之最重要國際組織之一，在EC場域，

我方一向積極參與，除扮演重要議題主導者之角色，亦藉場

邊交流與各會員體代表、各主席之友協調人及 EC 正副主席

建立良好關係，提高合作與互惠機會。我方本次為第一個提

交 EC年度重要工作─APEC經濟政策報告(AEPR)之個別經

濟體報告(IER)的會員體，獲主導撰擬核心小組的加拿大代

表稱讚我方報告內容精實豐富，詢問我方可否將報告提供其

他會員體做為撰擬參考範例，其後該代表並獲提名通過擔任

下一屆 EC 主席，可望為我方後續在 EC 之參與預先創造良

好鏈結。爰建議我方參加 APEC之各項工作，即便是例行的

報告、問卷繳交，亦應本積極、認真態度，與主辦會員體合

作，培植國際友我力量。 

(二) 本次 EC 會議由澳洲推薦民間顧問公司報告「數位國家─促

進投資與成長的政策槓桿」研究，以往數位經濟議題較集中

於貿易暨投資委員會(CTI)及其次級論壇如電子商務指導小

組(ECSG)，以及 2016年新設立之資深官員層級─網路經濟

特別指導小組(AHSGIE)討論，此為 EC 首次在議程中納入數

位經濟議題，考量我國目前積極與亞洲各國建立密切的數位

經濟合作關係，且刻正推行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5+2產業創新計畫」皆與數位經

濟議題相關，建議我方可觀察數位經濟議題在 EC發展情形，

適時結合我國政策，與各會員體分享，除在 EC 討論做出貢

獻，並可利用 APEC平台創造實質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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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應辦事項 

    近年來，EC 會議討論課題涵蓋之範疇日益龐雜，我方本

積極態度參與，相關貢獻甚獲APEC各會員體的支持與肯定。

EC2 後續我方應辦事項如次： 

(一) 結構改革(RAASR)：我方(國發會綜合規劃處)將配合 PSU

規劃時程，繳交我方 RAASR 期中盤點成果。 

(二) APEC經濟政策報告：加拿大就 2017 AEPR 未來工作事項

規劃將連同 AEPR提交總結資深官員會議採認，我方(國發

會綜合規劃處)擬視本案通過後，研議我方支持 2017 AEPR

之後續工作方式。 

(三) 公部門治理(PSG)：配合本次會議決定，我方(國發會社會

發展處)擬視議題規劃，會同相關單位續就 2018 年 EC1 泰

國與俄羅斯分別主持的政策討論會中分享有關經驗及參與

政策討論事宜進行準備。 

(四) 強化經濟與法制基礎建設(SELI)：有關 SELI小組針對 ODR

以及美國針對獲得信貸將於 2018年舉行研討會一案，因均

涉及相關能力建構事宜，並徵詢會員體是否同意參加先期

計畫(pilot plan)或實地診斷(diagnose)，我方(國發會法協中

心)將進一步洽國內業務主管機關(如法務部及金管會)日後

參與相關實質討論之意見。 

(五) 經商便利度(EoDB)：美國擔任 EoDB 主席之友協調人，積

極主導 EoDB 相關議題發展，並將於 2018 年 EC1 舉辦有

關獲得信貸之研討會，我方(國發會法協中心)擬與會蒐集資

訊，強化我方與美國互動及增加潛在合作機會。 

(六) 法制革新(RR)：法制革新主席之友墨西哥已設定未來重點

工作領域，刻調查各會員體在該等工作領域之進展，我方

(國發會法協中心)已回復調查問卷，後續將視墨西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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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相關活動，適時與其他會員體分享我方執行法規

影響評估或提升法規透明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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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7 年 EC2 會議議程(文件編號：2017/SOM3/EC/00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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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APEC 結構改革更新議程(RAASR)2018 年期中成果盤點

撰寫模板(2018 RAASR mid-term review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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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______________ 

 
Implementation of RAASR Priorities and Actions 
 
Instructions: 
 
1. With reference to the 2016 RAASR IAP and subsequent revisions (if applicable) as baseline

3
, 

please provide any significant progress/developments related to each of the priorities/actions 
included in your economy’s IAP. 

 
2. Please indicate progress/developments using the correspond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mentioned in your economy’s 2016 RAASR IAP. For example, if cost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was proposed as a quantitative indicator in the 2016 RAASR IAP, then progress 
should describe how much the cost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has changed from 2016 to 2018. 

 
3. If new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are used to measure progress (i.e. not mentioned in 

2016 RAASR IAP), please indicate accordingly. 
 
4. Please keep responses concise (should not exceed ½  page per action). 
 
 
Priority 1:  [Insert description of priority included in your economy’s 2016 RAASR IAP]  
 
[Select which RAASR pillar or pillars this priority contributes to. If priority is outside the three 
RAASR pillars, please indicate in Others.] 

 Pillar 1: More open, well-functioning, transparent and competitive markets. 
 Pillar 2: Deeper participation in those markets by all segments of society, including MSMEs,  

                   women, youth, older workers,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Pillar 3: Sustainable social policies that promote the above-mentioned objectives, enhance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are well-targeted, effective, and 
non-discriminatory. 

 Others: _____________ 
 
Action A  
(use action from 
your economy’s 
2016 RAASR 
IAP) 
 

[Insert description of action] 
 

Description of 
progress for 
Action A  
 

[Briefly provide any significant progress/developments related to this action 
since 2016. Your economy should highlight what successful steps were taken 
within this particular action. Furthermore, your economy should indicate some 
challenges faced while implementing this action and solutions applied to 
overcome them.] 
 

Measures of 
progress for 
Action A 

 Qualitative:  
[Briefly describe how qualitative indicator(s) has/have changed between 2016 
and 2018. Please refer to the indicators included in your economy’s RAASR 
IAP to the extent possible.] 
 

Quantitative:  
[Briefly describe how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has/have changed between 
2016 and 2018. Please refer to the indicators included in your economy’s 

                                                 
3
 This is for economies that have revised their 2016 I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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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ASR IAP to the extent possible.] 
 

Future plans for 
implementation 
of Action A 

[Briefly provide any information on future plans to re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ction. It would be good for your economy to indicate where capacity 
build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are likely to be helpful.] 
 

 
Action B 
(use action from 
your economy’s 
2016 RAASR 
IAP) 
 

[Insert description of action] 
 

Description of 
progress for 
Action B  
 

[Briefly provide any significant progress/developments related to this action 
since 2016. Your economy should highlight what successful steps were taken 
within this particular action. Furthermore, your economy should indicate some 
challenges faced while implementing this action and solutions applied to 
overcome them.] 
 

Measures of 
progress for 
Action B 

 Qualitative:  
[Briefly describe how qualitative indicator(s) has/have changed between 2016 
and 2018. Please refer to the indicators included in your economy’s RAASR 
IAP to the extent possible.] 
 

Quantitative:  
[Briefly describe how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has/have changed between 
2016 and 2018. Please refer to the indicators included in your economy’s 
RAASR IAP to the extent possible.] 
 

Future plans for 
implementation 
of Action B 

[Briefly provide any information on future plans to re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ction. It would be good for your economy to indicate where capacity 
build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are likely to be helpful.] 
 

 
 
Priority 2:  [Insert description of priority included in your economy’s 2016 RAASR IAP]  
 
[Select which RAASR pillar or pillars this priority contributes to. If priority is outside the three 
RAASR pillars, please indicate in Others.] 

 Pillar 1: More open, well-functioning, transparent and competitive markets. 
 Pillar 2: Deeper participation in those markets by all segments of society, including MSMEs,  

                   women, youth, older workers,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Pillar 3: Sustainable social policies that promote the above-mentioned objectives, enhance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are well-targeted, effective, and 
non-discriminatory. 

 Others: _____________ 
 

Action A  
(use action from 
your economy’s 
2016 RAASR 
IAP) 
 

[Insert description of action] 
 

Description of 
progress for 
Action A  
 

[Briefly provide any significant progress/developments related to this action 
since 2016. Your economy should highlight what successful steps were taken 
within this particular action. Furthermore, your economy should indicate some 
challenges faced while implementing this action and solutions appli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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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come them.] 
 

Measures of 
progress for 
Action A 

 Qualitative:  
[Briefly describe how qualitative indicator(s) has/have changed between 2016 
and 2018. Please refer to the indicators included in your economy’s RAASR 
IAP to the extent possible.] 
 

Quantitative:  
[Briefly describe how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has/have changed between 
2016 and 2018. Please refer to the indicators included in your economy’s 
RAASR IAP to the extent possible.] 
 

Future plans for 
implementation 
of Action A 

[Briefly provide any information on future plans to re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ction. It would be good for your economy to indicate where capacity 
build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are likely to be helpful.] 
 

 
Action B 
(use action from 
your economy’s 
2016 RAASR 
IAP) 
 

[Insert description of action] 
 

Description of 
progress for 
Action B  
 

[Briefly provide any significant progress/developments related to this action 
since 2016. Your economy should highlight what successful steps were taken 
within this particular action. Furthermore, your economy should indicate some 
challenges faced while implementing this action and solutions applied to 
overcome them.] 
 

Measures of 
progress for 
Action B 

 Qualitative:  
[Briefly describe how qualitative indicator(s) has/have changed between 2016 
and 2018. Please refer to the indicators included in your economy’s RAASR 
IAP to the extent possible.] 
 

Quantitative:  
[Briefly describe how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has/have changed between 
2016 and 2018. Please refer to the indicators included in your economy’s 
RAASR IAP to the extent possible.] 
 

Future plans for 
implementation 
of Action B 

[Briefly provide any information on future plans to re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ction. It would be good for your economy to indicate where capacity 
build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are likely to be help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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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RAASR 期中成果盤點時程規劃(文件編號：2017/SOM3/ 

EC/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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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018年結構改革高階官員會議預期成果(文件編號：2017/ 

SOM3/EC/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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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EC 於 2017 年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SOM1)提交 APEC服

務業競爭力路徑圖下之 RAASR 執行情形(文件編號：2017/ 

SOM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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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2017 年 APEC 經濟政策報告初稿(AEPR)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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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 Improve access to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excluded groups and region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should be a continuing 

process and intensify once 100 percent enrolment in primary school has been achieved.  

Expansion of capacity in secondary schools and lifelong training programs should be 

accelerated as primary enrolment gets to 100 percent. Categories of expansion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apparent and forecast skill requirements and geared towards inclusion 

(in coordination with an ALMP plan as discussed below). 

 

2. Develop labour and educational reforms with a view to reaching appropriate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ALMPs).  ALMPs coordinate all aspects of skills and 

employment and the policies suggested below would each be a necessary part of a fully 

functional AMLP. If there is separate and uncoordinated data collection on each aspect of 

the labour market—e.g.,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enrolments,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job vacancies, job search by the unemployed, retraining for redundant 

workers, and training to upgrade skills—much investment into AMLPs would be 

inefficient as data systems will then have to be coordinated later on. 

 

3. Involve the private sector in training and skills development. The private sector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skills development of the workforce and are the best informed on 

their labour market needs. Advisory committees could advise officials on skills abundance 

and shortages, needed additional training facilities, expectations on growth areas, etc. 

Where appropriate, apprenticeships could be encouraged with financial support for 

workers, and perhaps even for businesses that hire and retain those they train.  

 

4. Reform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s and protection as needed. There should be a balance 

between promoting worker protections and rights and insuring that regulations are not too 

burdensome—for employers, that they are not unduly raising costs, and that MSMEs are 

not disadvantaged by regulation. Policies should also insure that minimum wages, 

employees’ rights to leave, hours of work, and other workforce regulations are in line with 

realities in the labour market so that they do not induce shifts to the informal sector or 

deter growth. They should also cover protections appropriate for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find ways to encourage inclusion. In addition, it is important that policies encourage 

the creation of formal sector employment and dis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a two-tier 

labour market in which some employees have permanent jobs with benefits, while many 

others are left with temporary and less secure forms of employment. 

 

5. Develop and improve data on all aspects of the labour market. Developing timely and 

accurate data on the labour market i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effective ALMPs. In 

addition to data from labour force surveys, data on job vacancies and redundancies from 

employers, data on qualification and standards that can be shared and disseminated, and 

other data will need to be regularly collected to inform policymakers, educators, and 

labour markets.  

 

6. Develop definitions of skills and appropriate certification mechanisms. Having common 

definitions of skills are crucial so that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can be better informed as 

to job matching needs and as an input to ALMPs. These definitions are also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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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so they can develop appropriate curricula and 

pedagogies and issue certifications that are relevant to labour market needs.  

 

7. Enhance soci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nets for all, with an emphasis on inclusion. Soci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net programm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helping workers and 

households adjust to cyclical an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They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unemployed workers to search for appropriate jobs and invest in human 

capital. Soci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nets need to be enhanced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the benefits and the costs. Link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to job search and training 

or retraining as needed can improve outcomes for workers and for the economy.  

 

8. Establish employment centres, especially in areas where information is poor and where 

exclusion is a significant issue, and provide counselling for job seekers and the 

unemployed. This should be coordinated as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 a full ALMP, with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conditional on job search or retraining as agreed with a 

counsellor. Information from employers (as in 3 above) can be disseminated through 

employment centres. With better information flows, periods of unemployment 

post-training or after redundancy can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with simultaneous benefits 

to inc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9. Improve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through cross-border training exchange, labour 

mobility, and regulatory coherence. Economies can consider upgrading cooperation on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in line with current commitments. As globalis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increasingly making labour marke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labour mobility and employment regulatory coherence becomes vital. APEC economies 

could also consider cooperation on cross-border education exchange—including for 

TVET, apprenticeships, and teacher training—to enhance skills development capacity 

building in the region. Regional training centres could also be established to minimise 

costs while taking advantage of economies of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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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2017年 AEPR 未來工作事項(Forward Agenda；文件編號：

2017/SOM3/EC/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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